
根據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（第618章），自動梯的負責人（如:業主、物業
管理公司、物業管理人員等）有法定責任，確保自動梯及其所有相聯設備或
機械保持於妥善維修狀況及安全操作狀態。要達到此目的，負責人除了須僱
用註冊自動梯承辦商，每隔不超逾一個月為自動梯進行保養外，亦應經常注
意自動梯的運行狀態，並於自動梯每天開放給乘客使用前，檢查自動梯及其
相關設備的操作狀況。為協助負責人及早發現對自動梯安全構成影響的常見
問題，機電工程署特別製作本核對清單，以供前線人員參考使用。

請跟據自動梯狀況為每條題目選擇適當答案。如有任何題目答案為「否」，
負責人應盡快尋求註冊自動梯承辦商之專業意見。如有需要，物業管理人員
可影印此核對清單。

日常巡視自動梯
安全操作狀況
核對清單

大廈名稱：   自動梯編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點編號：  巡視日期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動梯的起動及運行正常

▢ 是     ▢ 否

自動梯運作時並無發出異常聲音

▢ 是     ▢ 否



備註：          

自動梯的梯級、梳齒版、扶手帶
完好無缺，並無損壞

▢ 是     ▢ 否

用手拉動扶手帶時，扶手帶並無鬆動

▢ 是     ▢ 否

左右扶手帶的速度相同及與梯級同步

▢ 是     ▢ 否

當眼處貼上有效的准用證及
承辦商的緊急聯絡電話

▢ 是     ▢ 否


